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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-2. 矯正機關
中華民國

總 計 63,314 56,525 56,086 439 － 820

計 49,162 47,744 47,525 219 － －

臺 北 監 獄 4,192 4,192 4,192 － － －

桃 園 監 獄 1,829 1,306 1,241 65 － －

桃 園 女 子 監 獄 1,497 1,466 1,459 7 － －

八 德 外 役 監 獄 229 229 229 － － －

新 竹 監 獄 2,126 2,126 2,125 1 － －

臺 中 監 獄 5,281 5,281 5,281 － － －

臺 中 女 子 監 獄 1,619 1,493 1,491 2 － －

彰 化 監 獄 2,442 2,442 2,442 － － －

雲 林 監 獄 1,078 1,078 1,078 － － －

雲 林 第 二 監 獄 3,049 2,905 2,901 4 － －

嘉 義 監 獄 2,379 2,379 2,379 － － －

臺 南 監 獄 3,142 3,142 3,133 9 － －

臺 南 第 二 監 獄 1,086 1,086 1,086 － － －

明 德 外 役 監 獄 163 163 163 － － －

高 雄 監 獄 2,401 2,401 2,401 － － －

高 雄 第 二 監 獄 2,165 1,823 1,736 87 － －

高 雄 女 子 監 獄 1,536 1,461 1,450 11 － －

屏 東 監 獄 2,386 2,386 2,381 5 － －

臺 東 監 獄 605 580 571 9 － －

泰 源 監 獄 1,584 1,584 1,584 － － －

東 成 監 獄 837 837 837 － － －

武 陵 外 役 監 獄 523 523 523 － － －

花 蓮 監 獄 1,602 1,602 1,602 － － －

自 強 外 役 監 獄 66 66 66 － － －

宜 蘭 監 獄 3,568 3,469 3,467 2 － －

基 隆 監 獄 309 309 294 15 － －

澎 湖 監 獄 1,205 1,184 1,184 － － －

綠 島 監 獄 58 58 58 － － －

金 門 監 獄 205 173 171 2 －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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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容人數─按機關別分
 114年底 單位：人、％

4,773 333 557 557 － 306 60,552 2,762 4.6

1,279 49 48 48 － 42 46,560 2,602 5.6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,401 791 23.3

501 21 1 1 － － 1,275 554 43.5

－ － － － － 31 1,027 470 45.8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840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,674 452 27.0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4,439 842 19.0

107 5 14 14 － － 1,396 223 16.0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,096 346 16.5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,057 21 2.0

141 3 － － － － 3,108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,257 122 5.4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,863 279 9.7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,100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461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,120 281 13.3

342 － － － － － 1,722 443 25.7

40 － 24 24 － 11 1,267 269 21.2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,209 177 8.0

17 8 － － － － 1,083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,620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808 29 3.6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,086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,530 72 4.7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67 － －

86 12 1 1 － － 3,171 397 12.5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15 － －

15 － 6 6 － － 1,637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62 － －

30 － 2 2 － － 269 －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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